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77号
罪犯严挺堂，男，1982年4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6日作出(2007)榕刑初字第8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严挺堂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严挺堂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70000元（其中12000元已付），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254999.2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3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2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对严挺堂的判决部分。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2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43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0年6月22日起至2029年6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48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9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2022）闽07刑更31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刑期自2010年6月22日起至2025年2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9月10日，严挺堂在福州市晋安区伙同他人拦路抢劫过往行人，劫得人民币120元及手机一部，并致被害人颅脑损伤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17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2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54分，合计获3771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2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22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2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4958.04元，月均消费165.27元，账户可用余额916.01元。

该犯因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严挺堂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严挺堂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78号
罪犯刘功健，男，1977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闽清县，捕前系农民。1997年曾因犯抢劫罪被闽清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14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2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功健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二万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2月7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8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2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9日作出(2010)闽刑执第28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0年4月29日起至2030年4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44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9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2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2022）闽07刑更3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刑期自2010年4月29日起至2025年4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3月29日，刘功健伙同他人经事先预谋策划后，将一中学生绑架，并索要赎金100万元人民币，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84.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2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00分，合计获3584.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6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因绑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功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功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79号
罪犯李文收，男，1979年10月9日出生于云南省广南县，瑶族，文盲，捕前系无业。因拐卖儿童罪，于2013年6月14日被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2日作出(2022)闽0427刑初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文收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追缴李文收与同案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7日作出（2022）闽04刑终1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11月2日起至2026年11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文收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儿子，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9月19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67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履行，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0元，个人部分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文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文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80号
罪犯韩新官，男，1984年9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连江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闽01刑初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韩新官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7日作出（2017）闽刑终2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3月27日交付福建省武夷山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7月17日起至2029年7月16日止）。2022年12月12日调入福建省建阳监狱。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21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0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6年7月17日起至2028年4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7月16日下午至当晚22时30分许，被告人伙同他人因赌博纠纷，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91.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58.7分，合计获3350.2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322.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分2分（2023年8月16日违反各类教育活动现场纪律，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韩新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韩新官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81号
罪犯范金凤，男，196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8月29日作出（2007）宁刑初字第3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金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26319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19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470号刑事裁定，改判上诉人范金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8年6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 月28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79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3年4月26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26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32年12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9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8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6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2月27日（现刑期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30年7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5年11月12日晚，范金凤酒后在歌厅因琐事与他人发生争吵，持刀猛刺他人胸部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68.8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9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41.7分，合计获3810.5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21年12月27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20.8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30分（2022年2月9日，因内务不规范，扣2分；2022年3月31日，因违反内务规范，扣1分；2022年7月16日因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2022年9月18日，因动手打人，扣2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范金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范金凤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82号
罪犯杨建彬，男，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光泽县，捕前系农民。曾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22年9月30日被光泽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零五天，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0日作出（2023）闽0723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建彬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退出的赃款31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3年3月12日起至2024年11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2月18日至2月24日，被告人杨建彬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擅自盗挖他人所有的小叶赤楠树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11月10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53分，无奖励。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考核期内向原审法院缴纳6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建彬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建彬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83号
罪犯刘希焰，男，198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希焰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7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闽刑更6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7年6月23日起至2039年6月2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闽（2022）闽07刑更32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现刑期自2017年6月23日起至2038年2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间，刘希焰伙同他人两次将共计420.78克甲基苯丙胺邮寄出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08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2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85分，合计获3993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65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5分（2023年5月，生产辅助犯履职不到位，扣3分；2024年5月，其他违反劳动改造规定或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情节轻微，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希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希焰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84号
罪犯李敏志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2年5月2日出生于福建省政和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9日作出（2022）闽0725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敏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2年9月2日起至2025年2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8月底，被告人李敏志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以提供银行卡等账户帮助转账的方式予以掩饰、隐瞒，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2月21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分1382.3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原审法院缴纳4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敏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敏志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85号
罪犯吴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6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尤溪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7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继续追缴吴涛违法所得人民币12523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3年3月17日起至2025年2月1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9月，被告人吴涛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以帮助转移、隐瞒，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4月21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分1126.5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原审法院缴纳24523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涛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86号

罪犯陈远威，男，199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惠东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7） 闽07刑初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远威犯制造毒品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70000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闽刑终21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2031年12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1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2031年6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12月期间，陈远威等人在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村石壁2号对面茶厂制作毒品，粉末和晶体中均含有氯胺酮成分，其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96.7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2506分，合计获2902.7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4年5月31日，获20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2000元；本次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8000元。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远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远威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87号

罪犯陈振云，男，1970年8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尤溪县，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7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振云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3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2月17日起至2025年6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5月4日至6月11日，被告人陈振云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以提供银行卡等账户帮助转账的方式予以掩饰、隐瞒，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3月21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1206.3分，获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振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振云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88号

罪犯何峰，男，1985年4月20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6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峰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4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8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5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9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期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34年2月1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2022）闽07刑更3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刑期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31年11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何峰伙同他人在福清购买冰毒后，通过邮寄方式进行贩毒，合计380克，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87.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2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3504分，合计获得3891.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4年5月获考核分296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4年5月27日因私自传递一般物品，情节轻微，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何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何峰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89号

罪犯李星星，男，1992年8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26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0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星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130987元（已交100000元），并对赔偿总额460987元承担连带责任。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20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9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2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8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4年12月17日起至2033年1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52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9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2022）闽07刑更3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刑期自2014年12月17日起至2031年2月1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12月4日，李星星在叶依俤纠集下伙同他人在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持械对被害人进行围殴。其间，李星星持刀朝被害人背部连续捅刺两刀，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8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2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3575分，合计获得3603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4年5月获考核分3096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6分（2022年3月1日因私自窜队窜号，扣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星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星星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90号

罪犯林和明弟，男，1969年3月22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汉族，文盲。1992年5月21日因犯盗窃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993年12月23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23日作出（2008）榕刑初字第18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和明弟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42643.51元，对赔偿总额人民币162643.51元承担连带责任。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4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17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9年7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20日作出（2011）闽刑执字第87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53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4年11月19日至2034年1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6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刑期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2033年8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2月20日,林和明弟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当场劫取他人财物，数额达人民币133000余元，数额巨大，且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44分，本轮考核期2018年1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7481.8分，合计获得7825.8分，获表扬9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18年4月20日至2024年5月获考核分7101.8分。考核期内违规18次，累计扣201分（2018年2月9日因在床铺上乱贴画报，扣10分；2018年5月26日因争吵不听劝止，扣40分；2018年11月13日因发现产品次品未及时上报，扣20分；2019年10月7日因产品质量问题，扣5分；2019年10月31日因不按规定地点就餐，扣5分；2019年11月19日因私自上厕所，扣10分；2020年12月12日因不按规定着装，扣20分；2021年3月4日因不按规定要求着装，扣20分；2021年8月15日因危害监管秩序行为，扣50分；2022年1月2日因擅自上厕所，扣3分；2022年4月27日因私自藏匿一般物品（药膏），扣1分；2022年5月16日因在监狱的考核中成绩不合格，扣1分；2023年1月30日因未按规定使用药品，扣1分；2023年3月4日因违反队列规范，扣2分；2023年3月18日因私自藏匿一般物品（棉签），扣1分；2023年5月12日因未按规定使用药品，扣2分；2023年7月30日因违反医疗管理规定，未按规定使用药品，扣1分；2023年8月10日因发生争吵，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000元；本减刑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6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22913.81元，月均297.59元，帐户可用余额368.67元。
该犯因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和明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和明弟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91号

罪犯袁小波，男，1977年7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5日作出（2016）闽01刑初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小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与同案被告人共同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320219.5元（已赔偿1243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2017）闽刑终1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18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2026年11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8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9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9月28日（现刑期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2025年7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11月5日，袁小波伙同他人因琐事纠纷，结伙持械聚众斗殴，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1.4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5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3065分，合计获3096.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2年9月28日至2024年5月获考核分253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袁小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袁小波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92号

罪犯李春祥，男，1989年1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3日作出（2021）闽0429刑初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春祥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李春祥退缴的赃款八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9月1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1年4月15日起至2025年10月1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3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21年4月15日起至2025年5月1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春祥违反国家规定，伙同他人非法生产制毒物品麻黄碱1068公斤（含编织袋），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3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分2040分，合计获2279.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4年5月获考核分163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春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春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93号

罪犯张汉昌，男，1999年4月29日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3日作出(2022)闽0481刑初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汉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追缴被告人张汉昌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6日作出（2022）闽04刑终184号刑事裁定，准许三明市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准许上诉人张汉昌撤回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1年10月10日起至2025年4月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6月15日，被告人张汉昌伙同他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开设赌场，帮助赌场人员进行赌资结算服务，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2月20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分1410分，获表扬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3年7月23日，其他违反监管改造规范行为的（聚众泡茶），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原审法院缴纳55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汉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汉昌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94号

罪犯李叶平，男，1970年5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市，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25日作出(2007)宁刑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叶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8日作出（2007）闽刑复字第67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8年2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2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32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70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2年11月12日起至2032年2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34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1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6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2年11月12日起至2029年5月2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8月24日，李叶平与被害人因账务问题发生矛盾，于是持水果刀刺向被告一家人，致两人死亡，一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97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9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分3526.5分，合计获3623.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12月27日至2024年5月获考核分3072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4分（2023年3月28日，因不按规定要求点名，扣2分；2024年5月30日，因劳动中谈笑打闹，扣2分）。

该犯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叶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叶平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95号

罪犯文其波，男，2000年2月12日出生于贵州省都匀市，布依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0)闽0111刑初6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文其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责令被告人文其波与同案被告人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一百九十四万。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6日作出（2021）闽01刑终8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0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20年7月11日起至2025年7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文其波作为诈骗集团业务员，诈骗他人金额累计达人民币202.5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0月21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分3065.5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3分（2022年9月22日，因未按规定使用劳动配件，扣2分；2023年7月17日，因生产用品未按规定摆放，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履行，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212.56元。该犯考核期消费5971.22元，月均消费192.62元，帐户可用余额764.06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文其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文其波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96号

罪犯曹铁保，男，1992年3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7日作出（2022）闽0421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曹铁保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3月12日起至2025年9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8月至2022年2月期间，被告人曹铁保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曹铁保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能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完成定额任务。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11月22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08.5分，获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8日出具履行债务证明书，表示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曹铁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曹铁保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97号

罪犯张俊威，男，1999年6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浦城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9日作出（2021）闽072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俊威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一个月；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3月25日起至2025年3月2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21年3月25日起至2024年10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俊威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侵犯了幼女的身心健康，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2020年12月7日晚，被告人张俊威伙同他人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一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24.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947.8分，合计获2172.3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29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2024年3月17号在车间长时间闲聊扣2分）。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俊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俊威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98号

罪犯莫东华，男，1979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化州市，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9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1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莫东华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11月13日起至2025年7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20年11月13日起至2025年2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莫东华伙同他人故意伪造并销售伪造的注册商标标识25506.23万件，伪造注册商标标识545万件，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该犯在本轮考核期内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6.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089.8分，合计获考核分2146.4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538.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扣3分（2023年12月29日因安全员（含兼职）值班时履职不到位，扣3 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莫东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莫东华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499号

罪犯林国栋，男，1976年2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十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8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6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国栋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20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9月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515号刑事裁定书，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2033年11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7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4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2022）闽07刑更33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刑期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2031年9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9年11月17日，林国栋纠集他人人，持刀、镀锌管等凶器，在福州市茶园村老人馆附近追赶上被害人，对其持刀捅刺，殴打，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犯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轮评定表扬剩余123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2月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75.8分，合计3598.8分，获得表扬5次；间隔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3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国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国栋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500号

罪犯潘正忠，男，1968年9月8日出生福建省尤溪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十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第2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正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已预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7月25日起至2025年1月24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8月26日至2021年10月16日被告人潘正忠明知他人犯罪所得而予以帮助转移，涉案金额575119.32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8月22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考核积分663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潘正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潘正忠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501号

罪犯林树平，男，1975年9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尤溪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0日作出(2023)闽0426刑初2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树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已预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7月20日起至2024年10月19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7月13日，被告人林树平，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以提供银行卡等账户帮助转账的方式予以掩饰、隐瞒，转移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起始期2023年8月22日至2024年5月累计获680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5分（2024年2月1日因当日劳动定额完成率低于30%扣2分；2024年2月3日因非机械故障原因造成产品不合格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4年8月9日至2024年8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树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树平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